
8 附带民事诉讼--8.2 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8.2.2 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 

 

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是指对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依法负有赔偿责任，而被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

起诉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人。他是附带民事诉讼的一方当事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2012）第 143 条的规定，附

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即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包括以下几类： 

（1）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通常为刑事诉讼的被告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即可能实施了犯罪行

为、依法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2）由于对社会的危害极小，行为轻微或其他法定的原因而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他共同侵害人，

也负有赔偿责任，应当成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 

（3）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物质损失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为未

成年人、精神病人的监护人。 

（4）死刑罪犯的遗产继承人。 

（5）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审结以前被告人死亡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应当是已死亡刑事被告人

的遗产继承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 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

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仍然需要赔偿。刑事诉讼的被告人虽然死亡无法承担赔偿责任，但

其遗产继承人继承了刑事被告人的遗产，根据法律规定自然应当承担被告人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因而其

应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 

（6） 除了上述几类应当依法负有赔偿责任的人以外，其他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

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也负有赔偿责任。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的亲友自愿代为赔偿的，应当准许。 

我们认为，此处的“民事赔偿责任人”应当指对刑事被告人因违法执行职务和业务活动而构成犯罪，对

其实施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所有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或者个人。但应当

将其严格限定为国家机关和医疗机构，以及车辆的所有人或雇主。对于其他企事业单位和组织，要求他们

对工作人员业务活动中的犯罪行为负赔偿责任，则责之过苛，因为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大都是针对人身的损

害，除国家机关、医疗机构等单位外，一般企事业单位的业务活动和职务行为，通常并不要求对他人的人

身实施强制，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犯罪行为，虽是为执行职务业务，但均是背离职务业务活动要求，具有明

显的主观恶性和直接故意，企事业单位对工作人员的这种行为往往难以控制，因而由此造成的损害应由实

施行为人自已承担。 

有一例外的是，我们认为，对于单位的保安人员，由于其职务行为涉及到对他人人身的强制，也应当确

立单位承担对保安人员出于执行职务或实施业务活动而实施的犯罪行为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制度。这一做法

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但能够有效地遏制类似保安人员伤人案件的发生，充分保护被害人取得赔偿的

权利。 

需要注意的是，附带民事诉讼的成年被告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如果其亲属自愿代为承担，应当准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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